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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代通識徵稿辦法 

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9日通過修訂 

第 1 條  當代通識（以下簡稱本刊）為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發行之學術

刊物，每年出版二期（每年 6月、12月出刊）。 

 

第 2 條  舉凡與通識領域相關之學術著作、課程教學研究及教學實務成果等論

文，且未刊登於其他學術期刊者，均為本刊邀稿之對象。 

 

第 3 條  論文撰寫要點 

一、以中文或英文撰寫。 

二、字數每篇以三萬字為限（含中英文標題、中英文摘要及中英文關

鍵字） 

三、文稿中任何地方應避免直接或間接提及作者本人姓名或身份，以

使評審作業公平。 

四、本辦法另附中文文稿與英文文稿格式說明。 

 

第 4條   稿件全年接受，分期送審，審查通過者依來稿先後及性質，依序刊登。

本刊採雙向匿名審稿制度，由本刊編輯委員會聘請兩名以上相關領域專

家學者審查；本刊編輯委員會依據審查意見，決定刊登與否；凡經編輯

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章，於作者修改後再行刊登。 

 

 

第 5條   刊登之著作版權屬於本刊，除經本刊編輯委員會同意，不得轉載。刊

登之著作，作者同意全文開放以電子方式供讀者下載。著作中牽涉著作

權部分，請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之書面同意，本刊不負責著作權責

任。 

第 6條   稿件請以電子郵件方式，將Microsoft Word格式之文稿以附檔傳送至

下列聯絡信箱：王潤農，jnwang@mail.cgust.edu.tw。 

 

第 7條   審查通過之稿件，作者需依規定格式完成稿件校對。 

 

第 8 條  投稿其他刊物目前正在評審中之論文，或已發表之論文，不得投稿本

刊。 

 

第 9條   來稿一經刊登，將寄贈當期學刊 1本。 

 

第 10條  本辦法經當代通識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